
湖南宁乡金洲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2020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湖南宁乡金洲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以下简称“管理处”）为正科级财务独立核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属于市林业局二级机构，现有事业编制6名，纳入工资统发在职人员8人，临聘人员2人，管理处内设办公室、财务科、业务科3个科室。部门职责： 1、宣传贯彻有关湿地资源保护和管理的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2、组织编制并实施湿地公园总体规划，以及有关具体规划，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公园内的湿地资源，实施湿地功能建设。3、负责湿地公园内的湿地资源保护工作，制定和实施湿地公园的具体保护管理办法，依法查处并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打击违反湿地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4、负责湿地公园内的湿地资源调查、监测和评估工作，并建立档案，参与湿地保护相关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5、负责湿地公园内有关事务的协调工作。6、完成市委、市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等
2020年管理处整体支出预算总额250.74万元。按收入性质分：一般公共预算246.74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0万元，纳入专户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其他资金4万元。按支出性质分：基本支出118.99万元，项目支出131.75万元。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关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以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项目支出主要是业务工作项目，包括湿地保护项目支出中用于湿地公园环境卫生清理整治等方面劳务支出、单位临聘人员工资福利、社保缴纳费用支出、湿地公园植被恢复、绿化日常养护、宣教设施设备更新维护、开展湿地保护宣教活动、日常巡护及其他日常工作等方面支出。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1.基本支出的主要用途、范围

2020年管理处基本支出预算115.66万元，年度决算调整后为118.99万元，实际支出118.99万元，实际支出与调整后决算支出金额一致，主要包含基本工资、津（补）贴等人员经费及办公费、印刷费、培训费、邮电费、差旅费、公务接待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2.基本支出的资金管理情况

（1）保障机关运转、履行职能职责整体情况

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建立健全工作规范、责任制度和评价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按照管理处财务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进行规范管理执行，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效能。2020年部门预算支出在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履行职能职责上整体情况良好。

（2）机关“三公”经费情况

2020年管理处“三公”经费预算4.8万元，实际总支出1.1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9万元，公务接待费用支出0万元），无公款出国（境）费支出。我局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委及县委的各项规定，厉行节约，从严控制“三公”经费支出，较2019年（4.3万元）减少了83%。
（二）项目支出
1.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情况

2020年管理处项目支出预算76万元，年度决算调整后为131.75万元，实际项目支出131.75万元，实际支出与调整后决算支出金额一致，主要包含湿地保护项目支出中用于湿地公园环境卫生清理整治等方面劳务支出、单位临聘人员工资福利、社保缴纳费用支出、湿地公园植被恢复、绿化日常养护、宣教设施设备更新维护、开展湿地保护宣教活动、日常巡护及其他日常工作等方面支出。
2.项目资金的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和管理处内部财务财产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支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付款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不存在重复申报项目、虚报冒领资金。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1、项目建设符合基本建设程序。项目立项、及批复都有相关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的审批手续完备合规，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

2、实行了招投标制、工程施工监理制、合同制。通过公开招标为该工程选择施工、监理单位，并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按照程序委托勘察、设计单位，严格按照合同管理项目工程。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管理方面，根据《宁乡市系统财务制度》、《管理处2020年财务财产管理制度》等相关的管理制度，来加强资金监管，规范项目管理。

2、项目管理方面，制定了《管理处2020年财务财产管理制度》等项目管理制度，要求由验收机构验收合格并公示公告七日无异议，再由各级领导签字发放，项目资金做到了专项资金按计划足额到位，账目清楚。 
四、资产管理情况
管理处固定资产配置严格遵照《宁乡市行政事业单位办公资产配置管理规定》执行，添置办公资产实行报告制，向财务科申报配置计划，报市国资局审核批准后，由财务科统筹购置，办公室及相应科室验收入库。

管理处所属所有资产，实行科室负责制，全盘进行资产条码管理，已登记在册到个人使用的固定资产，在人员调整时需进行交接手续，报财务科进行台账管理。财务科对资产每年进行一次清查，对已达到报废标准的资产及时办理报废手续。如有丢失，有关责任人负责赔偿。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八、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0年，管理处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切实履行湿地公园保护与管理职能，加强湿地科普宣教工作，打造良好湿地生态环境，加强队伍建设，务实奋进，顺利完成市委、市政府、林业局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一） 按照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公园完成范围及功能分区调整，国家林草局以林保发〔2020〕32号批准了公园范围及功能分区调整方案，批复面积1194.8公顷，其中保育区794.37公顷、合理利用区400.43公顷。范围涉及玉潭街道、城郊街道、白马桥街道、历经铺街道、夏铎铺镇、回龙铺镇及坝塘镇。

（二） 加强公园巡护道路修复，对回龙铺镇候旨亭巡护道路进行亮化、平整、圧实，栽植桂花、红叶石楠等绿化苗木。

（三）开展湿地资源调查。聘请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研究所对公园进行本底调查及相关动物、植物、水质监测，汇编了湿地资源调查报告。

（四）贯彻《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加强对湿地公园范围内生态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和管理。

（五）以沩水湾片区为重点，按系统化湿地生态建设要求，高标准规划，全面契合城市景观特色，开展“水、土、植被、生物”全方位治理，使公园既能很好的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又能更好的为宁乡城市建设争光添彩，相得益彰。

（六）以公园湿地生态日常维护、修复为抓手，加强巡护监管，建立、完善公园监测体系，全面掌握湿地生态功能动态，保护原有生态不被破坏，确保湿地利用持续有序、高效。

九、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绩效管理不够到位：管理处2020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中，没有单独制定每个项目的绩效目标，仅按“项目化项目支出 ”及“一般性项目支出”笼统填写长期绩效目标和年度计划目标，且绩效目标细化和量化程度低，未与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目标与资金逻辑关系不够明确。
十、下一步改进措施
根据项目内容，科学合理制定项目绩效目标，设定项目产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指标，做到细化、量化、可执行、可考核。

十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单位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对部门整体支出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8分，评价等级为优。
我单位支出绩效总体良好，各项目标达到了相应时期执行进度，各经费支出按预算实施，使财政收支预算执行得到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和实施效果。

十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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